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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奇奇】

不知道是因為炎夏高溫蒸散使氣味產生了化學變化，抑或即將要進行的事情令人

沈重，兩相加乘的結果，醫院裡的消毒水味好像比平日更加刺鼻。遠遠就看到今天要

早期鑑定的對象，女孩個子小小的，乖乖跟在社工身邊，一手緊緊的抱住一個幾乎可

以讓她抱個滿懷、好大的「奇奇」布偶，那個頭和身體比例一比一的「奇奇」模樣可

愛，笑容非常燦爛。

以前在院內上課時，曾聽聞南部的地檢署有採用早期鑑定制度，卻不知道其實精

確來說，是只有南部的雄檢才採用此一制度。早期鑑定適用於兒童及心智障礙者遭受

性侵害之案件，之所以有此一制度，是因為性侵害案件具高度隱密性、鮮少目擊者、

案發後的證據易於湮滅，因而被害人的指訴往往是唯一或是最有利的證據，惟在被害

人是幼童或心智缺陷者時，他們的認知及表達能力較差，詢問案情及製作筆錄困難性

較高，而作出來的筆錄往往也會因此而遭質疑其證據能力，而實務上若在偵查後再送

司法精神鑑定時，距離案發時間往往已甚久，其鑑定結果也容易受時間影響。所以，

這個制度的目的在於協助製作筆錄，並在過程中鑑定包括被害人受到性侵害後之立即

創傷反應、以及判斷其智力狀況、表達能力、年齡與證詞之可信程度，不僅提昇筆錄

的品質，也提供被害人的身心狀況供司法單位參考。而啟動之程序，須經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警方後、通報減述後，再彙整社工提供之訪視

紀錄、警方的初步詢問以及檢察官之建議，評估是否啟動專業團隊進行早期鑑定，檢

察官同意後，就委任鑑定醫院進行鑑定。而在醫院進行鑑定時，應先進行評估會談、

製作減述筆錄，最後再進行鑑定。

我們在另一個房間透過螢幕觀看談話過程，談話的小房間舖著綠色的地墊，木桌

木椅營造溫暖的氛圍，女孩挨著社工坐下，心理師和檢察官都笑容可掬的圍著桌邊，

書記官坐在角落邊靜靜的使用電腦。檢察官跟女孩自我介紹完後，沒有多久就先退出

了房間，把空間留給女孩、社工跟心理師。雖然早就知道女孩有輕度的智能障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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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評估會談進行的卻比想像中加倍的不順利，心理師不斷的改變問法，想盡辦法用各

種她應該會有興趣的話題引導她，但女孩不知是聽不懂問題還是累了，問的過程中不

斷傻笑、卻越來越退縮，到後來甚至把頭埋在奇奇的臉上，不願意抬起來，心理師從

各種角度試圖跟她對話，她都一再的偏過頭去，從螢幕上，只能看到奇奇的笑臉一再

的晃來晃去，我們的心也跟著忐忑的上下擺盪。

老師進去後，坐到女孩身邊，開始用女孩所熟悉的臺語親切的問起她背包裡的圖

畫並稱讚她時，女孩突然變得比較有活力，有興致的侃侃而談，對老師的問題有問有

答，後來也就慢慢的帶入案情，老師也非常耐心、仔細的讓她把事情一件一件陳述清

楚，一度在老師請她畫出現場位置圖的時候，她把原本緊緊抱在懷裡的「奇奇」交到

老師手上，我一直到那個當下，才終於有點體會為什麼老師要穿雪紡上衣和碎花圓

裙，並且把頭髮鬆鬆的綁在一邊的肩上，因為她看起來非常年輕純真，就像個無害的

大姐姐，所以，也許穿白袍的心理師對女孩而言，還是太過有距離感了，才會讓她一

直無法卸下心防？聽女孩一字一句描述一再寄人籬下、如何被每一次寄居的不同長輩

侵犯的經過，她的聲調平穩，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緊張、痛苦或哭泣，我想起很久以前

一位教刑法的老師曾說過，她說智能障礙者或不解人事的小孩，對於性侵害或是性行

為的理解，可能跟我們並不同，不見得會比我們更加痛苦，在聽聞這些事情的當下，

雖無法想像經歷這些事情的感受，但衷心希望在她心裡確實可以少去任何一絲絲的

痛苦。

曾看過一件性侵害案件的卷宗，不起訴2次後，最後一次改為起訴並求處重刑，

法院也支持偵查的結論。該案被害人最初陳述的事實是遭到姨丈強制猥褻及性侵，被

害人因家庭經濟的關係，不定時的在阿姨家寄住，後來被害人對自己的姊妹、學校老

師提及被強制猥褻及性交的事情，警詢時講的清清楚楚，但到偵查中就完全改口，說

是她亂講的。然而，從社工的訪視報告、學校輔導老師的輔導紀錄以及醫院對她做的

心理鑑定報告所載的陳述內容可以看出，被害人事後遭到來自父母、被告及其家庭等

的各方壓力，軟硬兼施，因而可能推論出被害人再也不願意陳述對被告不利內容的原

因，被害人事後只一再的說因為她討厭住別人家，所以才亂講話，連原本幫她作證的

姊妹也都閉口拒答，審判長調查得相當詳盡，問被害人時也非常仔細以及充滿耐心，

用心的程度令人佩服。從筆錄內容雖然看不出被害人的表情，但當我想像著，當在場

的家人們眼巴巴的望著她，希望她不要成為「破壞家庭和諧的兇手」，而罔顧一個

無辜的孩子所受到的傷害、以及在她所受到的這些傷害被無情的壓抑和否定後，她獨

自必須承受多大的痛苦時，這一切的一切，殘忍的讓人不忍卒睹。我固然贊同不斷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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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起再議的告訴人（按：本案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主管機關得獨立

提出告訴），代替了原本應該保護她的父母伸出援手，也認同認真的檢察官和法官，

盡自己所能、為所當為。但這樣的起訴和判決，到底是救贖了她，還是加深了她的

不幸？

從醫院離開的回程途中，問到聲音都沙啞的老師跟我們說，有時因為被害人陳述

能力、理解能力差異或是無法取得信任的情況，而會有到場後仍無法進行筆錄的情

形，被害人願意以及能夠陳述是最幸運的狀況，想到妨害性自主案件被害人的陳述多

麼的重要，而為了取得他們的陳述，偵查機關在期間要付出的心力和努力，對這些努

力懷著無比的敬意。

【之二　下巴法則】

繼士林及嘉義地方法院之後，高雄地方法院也有意施行人民觀審制（註：實際上

最後擬採參審制，但目前還是以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為據，下稱草案），並進行相

關程序的模擬。準備程序雖然沒有觀審員的參與，但是迥異於一般的準備程序，檢、

辯雙方都使用簡報呈現論告和答辯要點；另外在卷證的提示也全程改採電子化，以電

腦螢幕提示，雙方的陳述都非常白話細緻，受命法官也花很多時間跟被告說明相關程

序，和傳統的準備程序相較之下，耗費較多時間，也較為細緻。準備程序結束後，是

參選員的選任，在選任期日前30日會建置候選觀審員名冊，本次是以電腦抽選的方

式，自高雄市政府提供符合草案第12條規定之居民及向本院自願報名擔任備選觀審員

之名冊中，抽選80位候選觀審員，並據以製作候選觀審員名冊。名冊確定後，再通知

其於選任期日到庭，期日通知書內檢附「人民觀審制度概要說明書」、「侯選觀審員

資格與意願調查表」；選任期日10日前，收受的調查表為必要之調查後，列出除名候

選觀審員，通知其毋庸到庭，並統計回收之問卷結果，問卷並於選任期日當天提供法

官、檢察官及辯護人參考。選任當天，在候選觀審員全部在場的情形下，以電腦抽選

方式抽選，電腦隨機抽出幾位後，再由審檢辯三方對於抽中的人民進行面談，設計的

問題並未涉及本案之情節以及個資，但都涉及觀審員在本案判斷時所需要進行的價值

取捨以及判斷。面談的過程非常有趣，而且最後他們到底有沒有符合他們對一些抽象

性問題所勾選的答案（例如：諸多問題中對本案非常關鍵的一個：「對於在晚上只碰

過一次面的陌生人是否容易記得他的身體各項特徵」的判斷），到最後其實不禁有一

些疑慮，不知道觀審員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模擬案件的犯罪事實是這樣的，一對夫妻在深夜馬路邊遭2名帶著帽子的男子以鐵

槌攻擊並取走財物，2名男子則共同騎乘機車逃逸，後來在被告家附近的路邊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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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丟棄的機車以及鐵槌，並循地緣關係認定被告涉嫌重大，證據方面，被告則自述當

時在家，並有父親可以作證，而除被害人夫妻指證歷歷外，並未在鐵槌或其他物品上

發現指紋、也未在被告家中尋得被害人之皮包或其他足以與被告產生關連的事證，因

而本案對被告不利的關鍵，就在於被害人的指訴。審、檢、辯三方的表現都十分的專

業，而當事人們，尤其是「被害人」，更是情真意切，害怕、哭泣、顫抖、各種表情

都很到位。我都不禁要相信這是真實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因而，能夠理解為何明明

知道是模擬的案件，在評議時仍不斷對於被害人真切表達同情，而且不好意思對被害

人提問，理由是「以免造成被害人更多傷害」的觀審員們。

而在評議及討論過程中，就關鍵證據，也就是被害人究竟是否可能在深夜光線不

明的情形下認出被告的面容乙點，產生了很大的爭議，而且顯然是大家認定有罪心證

的重要依據，有的觀審員認為在深夜而且那麼慌亂的情形下，不可能認出被告的面

容、然而也有其他人認為光是下巴就是重要的面容特徵，並提出下巴在人的臉部占

有多重要的位置、以及多有特徵及辨識度等等（真的嗎？），幾乎可說已經形成一個

「下巴法則」，諸如此類的有趣討論，讓旁觀的我們對於這些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年

齡層的觀審員用自己的生活經驗所作出的判斷和推論，都聽的津津有味。透過討論的

過程，我相信他們一定已經不自覺的完全融入在審判程序當中，忘卻了這其實是一個

模擬的案件。但從一個即將成為司法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也不禁擔心，人民的法感直

覺是否會受到對同為人民的被害人的同情所影響，並因而在如此有限的證據當中，僅

以對於證人的信任與否，當作最後決勝的重點，並用以合理並強化其他的間接證據？

但誰又能在這些程序中去提醒觀審員們避免只信賴證人的記憶，即使他們並沒有說

謊，而必須同樣重視其他的物證等這些重要的事情呢？ 

很久以前看過一本商周出版的「辯方證人」，身為心理學家的伊莉莎白‧羅芙特

（Elizabeth Loftus）探討法庭上證人憑藉記憶所做的指證，是否真實可信，並列舉了數

個案例，告訴我們其實有很多記憶並非真相。人們常會提出「別人沒事幹嘛誣賴你」

這樣的邏輯，然而從這本書可以看出，這樣的邏輯真的相當有問題，因為記憶是可塑

的，它會回應外在的變動，有時為了讓事件合理化，甚至會虛構出一些不曾發生的情

節，只為了取信於大腦，作者用了更好的比喻：「假設記憶是個資料庫，我們的長期

記憶可不是規規矩矩地建檔排列，而是零散地堆疊，當我們翻箱倒櫃地尋找資訊時，

可能會把它再弄亂一次，而新的資料又穿插進去，把舊的，令人困惑的小細節排擠

掉，於是，新的記憶又成形，並可能與真實的事件相去甚遠。」例如作者提出了「武

器焦點」的理論，即當犯罪者手持武器時，人的注意力會置於武器，極度的壓力與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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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使他們無法注意其他的細節，即使與歹徒面對面，看似有接收到犯罪者的臉孔，其

實在儲存的當下，就已模糊不清，事後再怎麼提取都沒辦法。

一則與證人錯誤指認的著名冤獄案例如下：Jennifer Thompson是一名性侵害案件

的受害者。某日晚上，有人闖入她的家中，持刀脅迫性侵她。當時她就告訴自己要盡

力保持冷靜，仔細記下行為人身上的一切特徵，如果她能夠存活下來，她一定要將這

個人繩之以法。她在事發後憑著記憶描繪出行為人的樣貌，並從相片中指認了Ronald 

Cotton。在她歷經偵、審的指認下，Cotton被成功定罪，並被處以無期徒刑。一年後，

警察發現有另一位受刑人Poole在獄中向別人炫耀自己曾經性侵Jennifer卻沒有被逮到，

但在再審程序中，Jennifer還是再次肯定行為人就是Cotton。11年後，她又提供血液樣

本供DNA比對，然而，DNA結果卻顯示行為人是Poole，而不是Cotton。在DNA證據

下，Cotton終於被釋放，而Poole也終於認罪，Jennifer才終於認知到證人是會犯錯的1。

除去這些可能誤差或是構成缺點的因素，某程度而言，觀審制也許透過給予人民

知悉司法運作的機會，讓非法律專業的人士，得以參與並除去專業人士可能產生的盲

點，例如在本次的模擬觀審法庭的評議過程中，除了觀審員彼此間本於價值以及對事

理經驗的判斷外，審判長在主持的過程中也有表達及分享他在司法實務上經歷過的案

件，以及他的經驗和判斷供人民參考，而舉辦模擬法庭，需要眾多人力的參與和協

助，舉辦當天入場的引導、設備的操作、會場擺設佈置以及各項事務的安排、評議室

以及休息室的指引，更不用說事前的掃瞄、安排卷證、人員的編制以及演員一再的排

練，這些都是很用心的付出，希望讓人民得以某程度與法律專業人士進行交流，希望

真的能夠照顧到人民對司法的感受和期待，拉近社大眾的法律感情，達到促進人民對

司法的認識、理解，並進而有相當的信賴。

【之三　爸爸在外面】

他一針一線，縫得仔仔細細，雖然那條鮮紅色的粗線是跟隨著又粗又尖的鋼針，

透出在年輕泛白的皮膚上，不時還不小心沾上一點鮮血，那色調、那氣味，都讓人感

覺怵目驚心，但看著他把一個剛才已經切開、刺穿、開拆的零碎軀體又慢慢一點一點

拼回人形，精準、密實、快速的動作；專注的神情，都讓人感受到他對於眼前所進行

事件的深重尊重和細膩，為著這個沒有蓮花、蓮藕和太乙真人靈氣的年輕軀殼，作最

後的整裝，讓他能夠勉強留下在世親人還依依不捨戀眷著的那個樣貌，讓父親可以認

得，那個明明只是出門一趟去註冊，準備歡歡喜喜上大學，卻再也沒有回家的，最親

愛的小兒子。

1 節錄引用自冤獄平反協會http://www.tafi.org.tw/OverseasDetail.php?News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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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驗的那一天，死者父親進去檢驗室確認死者身分之後，老師請他到外面稍候，

他一面慢慢的、猶豫的走出來，到門口了，還依依不捨的轉身對著躺在那裡、看起來

只像是睡著的兒子小小聲的說了一句：「爸爸在外面哦，你在裡面不要亂跑」，那一

瞬間真的讓人忍不住鼻酸。法醫說明因為有兩處撞擊點，因而建請老師應該要予以複

驗以確認死因，當老師對家屬說明要解剖的時候，一旁的死者母親和姊姊當場大哭拜

託老師：「可不可以不要…」，旁邊的父親雖然一句話都沒有講，但面露不捨之色，

然而當老師說出「你們一定也希望知道他怎麼過世，不希望他死的不明不白的」時

候，我看到一直都很堅強，沒有掉淚的死者父親眼眶泛紅，然後他低聲的說：「那就

拜託檢察官。」

外勤相驗的程序大抵是，事故發生後，由警察作第一線的處理，完成初步調查、

筆錄製作以及現場圖的繪製後，進行報驗，法警室會向值班的外勤檢察官報告（在雄

檢每天分別有外一跟外二共兩組檢察官，係以不同行政區域作劃分）。若來得及，在

出門相驗前，老師會先用單一窗口確認死者的投保狀況，如果人已經在外面而來不及

回辦公室查詢的話，也可以電聯專職的事務官協助即時查詢包括前案紀錄、高額壽險

及其他保險等資料。到場之後，老師會先帶家屬進去確認死者的身份，確認完畢後，

就請家屬在外等候，由法醫對大體進行外部狀態的拍照、測量及檢查。如果遇到有關

死者身體所呈現狀況的問題，法醫需要直接詢問家屬時，才會把家屬請過來詢問。檢

查時，對於屍體的狀態（包括顏色、氣味、形狀、外傷情形…）須一一進行確認。檢

查完後，由檢察官詢問在場家屬或發現的人有關死者生前的情況，包括疾病史、就

醫狀況及投保情形，尤其在年紀較長、而且死因不明的死者，這些資訊就會相對非常

重要。若是意外事故所致的相驗案件，例如車禍的情形，警方會對肇事者一起進行筆

錄，所以檢察官到場之後，也要對在場的肇事者進行訊問，把事件的經過釐清，並且

在訊問過程中，發現有其他應該進行查證的部分，也應另外指示承辦警員進行採證、

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或是其他蒐證的工作。

如果遇到死因不明的情形，就必須進行複驗，而死因不明的情形有很多，例如：

長輩在家中不明原因死亡、或者是雖然在醫院死亡但醫院無法確認死因以及任何無法

確認死因的情況都算。因車禍而死亡的案件雖然基本上算是比較明確的情形，但在某

些情形下又會變得不確定，例如到院後死亡，但死亡原因是因為車禍或醫療行為不確

定，則一樣有複驗的必要，因而必須隨案情而有不同的判斷。因為檢察官到場處理

時，都已經不是事發當初的狀況，所以在這裡所見習到的外勤，大部分家屬都算是冷

靜及理性的，但也許是傳統觀念使然，還是可以見到部分家屬對於複驗決定有所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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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滿，雖然依法定要件，是否解剖是不需要經家屬同意的，但實際上還是盡量的

跟家屬說明，希望取得他們的理解、讓他們能夠接受，也是避免民怨的一個圓滿處置

作法。

雖然對於法律規定，經老師們耳提面命、再三叮囑，我們也都不敢忘卻、謹記在

心，但真的面對著拜託老師不要解剖而痛哭的母親、在解剖室裡對兒子依依不捨叮囑

的父親、急切詢問到底剖了哪裡、不斷鞠躬說著謝謝檢察官、麻煩你們了的家屬們

時，每當想到他們面臨這樣的突發事故所需承受的驚惶失措、傷心難過，就他們偶爾

會有的情緒反應，也變得能夠體會體諒並理解寬待，而也唯有在面對這些有血有肉，

令人鼻酸或心懷不忍的當下，才能真正體會到我們每一個用心和嚴謹的作為，不僅只

是滿足家屬的殷殷期待而已，找出死因的這份報告，也一併可為後續各式的紛爭處理

提供重要的依據，想到這裡，情緒和感受都變得微不足道，只有作好自己的工作，才

能讓已然發生的不幸，不會再擴大。


